大武口区农业灌溉水费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大武口区农业灌溉水费收缴使用管理，切实维护农业灌溉供水管理单位和广大用水户的合法权益，充分保障水利工程的良性运行，保护和合理配置水资源，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结合大武口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乡镇、街道是收缴管理农业水费的责任主体，可委托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具体负责；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要加强对农业水费监督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第三条  农业灌溉用水实行年度计划用水管理，执行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下达的水量分配及调度计划，各村（组）、用水户要遵循节约用水，按配量用水。

第四条  农业灌溉末级渠系终端水价执行石嘴山市发改部门核定的水价标准，如遇政策性调整，水价按调整后执行，各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不得随意变更水价。
第五条  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依据当年分配计划用水量预收水费，年底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根据实际用水量与用水户结清当年水费。
第六条 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按季度在村公示栏等显要位置公示用水户的灌溉面积、支渠（干渠直开口）实际灌溉用水量、农业用水水价标准、各用水户的水费收缴表，接受用水户的监督。
第七条  末级渠系水费主要用于人员报酬、小型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电费、办公及业务费等，严格资金管理，做到专款专用，资金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平调使用或截留、挪用水费。

（一）人员工资指合作社水管人员工资薪资报酬（合作社人员工资不得高于末级渠系水费的40%）。

（二）办公及业务费指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的正常办公费开支，开展有关节水灌溉、水价政策等宣传和业务培训费（办公运行经费不得高于末级渠系水费的10%）。

（三）小型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费指支斗渠维修、抢险以及附属设施的维修养护费、电费等（末级渠系水费其余部分全部用于维修养护和电费、节水奖励等）。

第八条  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在使用末级渠系水费时必须制定使用计划。计划报乡镇、街道审核后，报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审批，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报财政局安排资金。使用计划必须明确人员报酬、工程维修养护费用、办公经费以及宣传、培训、奖励等费用明细项目和具体内容。
第九条  乡镇、街道每年度组织开展一次财务审计工作。发改、财政、审计、水务、市场监管部门定期对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水费的收取、使用及管理情况进行业务指导和专项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附则 ： 

第十条  本办法由大武口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负责解释。本办法自2024年1月1日施行，有效期至 2025年12月31日。


